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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7_A6_8F_c65_647107.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

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

〔2010〕1号)及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有关决定，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

称高校)招生工作应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

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三条 高校

招生工作由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招委会）进

行有序管理。考风考纪实行考区（市、县（市、区）招生委

员会）主任负责制，试（答）卷（含相关表卡和未启用的答

案及评分参考，下同）安全保密按保密要求实行存放点本级

高招办主任负责制，录取工作实行高校负责制。第二章 招生

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第四条 省招委会在教育部和省人民政府的

双重领导下，负责全省高校招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执

行教育部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订必要

的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向社会公布； 2.接受教育部委托组

织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试题（含副题

）的命制和答案及评分参考的制订工作，并做好试卷印制等

工作； 3.汇总并公布高校在闽的分专业招生计划，指导考生

查询、了解高校招生章程； 4.指导、监督高校执行国家招生

政策及本校招生章程； 5.负责组织考生报名、思想政治品德

考核、应届毕业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以下简称体检）、考试、评卷、考生信

息采集及电子档案制作、录取以及其他有关工作； 6.组织开



展招生、考试的科学研究、宣传和培训工作； 7.保护考生和

招生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 8.受行政部门委托调查处理或协

助有关部门调查本地区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9、受

教育行政部门委托，负责对违规考生进行处理。 福建省高等

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高招办）是省招委会的

常设机构，代表省招委会行使职权，处理招生日常工作。 第

五条 各设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分别成立高等学校招

生委员会，各级招生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招生委

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负责本地区招生工作。 招生委员会主任委

员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兼任，副主任委员、委员由教育行

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本地高校的负责人兼任。招生委员

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招生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代表招生

委员会行使职权，处理招生日常工作。同级人民政府应从本

地区招生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必要的编制，配备专职干部

，添置必须的设备。招生经费由地方教育事业费列支。 各设

区市、县（市、区）招生委员会的职责是： 1.执行上一级招

生委员会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 2.根据工作需要

，成立同级安全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监察组，并根据上

一级招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招生工作

的具体安排、操作规程和处理突发事件(含突发自然灾害、恐

怖及恶性破坏、急性传染病预防)的有效应急方案； 3.负责本

考区统考试(答)卷保密室及考点的规范化(含考场网上巡视系

统)建设，考点所在中学外语听力考试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

维护以及试（答）卷运输、保管全过程的安全保密工作； 4.

负责组织本考区考生报名、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应届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及综合素质评价材料、体检、外语听力模拟训



练、诚信教育和法制教育、考试、志愿填报等工作； 5.按规

定要求采集、管理考生有关信息，确保考生相关信息采集的

完整与准确； 6.负责本考区考试过程试(答)卷保密员、考场

监考员、巡视员及其他招生考试工作人员的选调、培训、考

核工作； 7.根据上一级招生委员会的要求，做好招生考试有

关数据的汇总、统计与上报，命题、评卷教师的考核、选派

，主持或参与部分高校特殊专业的面试、口试和专业考试的

管理以及当年考生报考资料的整理发放和保管等工作； 8.组

织开展本地区招生宣传、咨询及招生考试的科学研究工作；

9.保护考生和招生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接受并处理考生及

群众的来信来访。受行政部门委托调查处理本地区招生考试

工作中发生的问题。 第六条 高校应成立由校长和校内纪检监

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机构，负责本校招

生工作，并设立招生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高校还应

根据工作需要成立招生安全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监察组

。高校招生经费由本校事业费列支。高校招生办公室的职责

是： 1.执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规定，以及省招委会、省

教育厅颁布的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2.根据国家核准的

年度招生规模及有关规定编制并报送本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

划； 3.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规定制订并在本校网站上及

以其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本校招生章程； 4.实事求是地开

展招生宣传工作； 5.根据教育部、省招委会的有关规定和时

间安排组织实施本校录取工作，负责协调和处理本校录取工

作中的有关问题； 6.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复查； 7.根据省招委

会工作安排，做好体育、艺术专业省级统考和本校参加命题

、阅卷教师的考核、选派工作，并完成好评卷、巡视、遗留



问题的协调处理等招生方面的其他工作； 8.支持有关招生管

理部门完成招生方面的其他工作。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

：福建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